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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发生的，且公司要求相关反担保措施及风险控制。目前预计该事项暂不会对公司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并提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2）其他诉讼事项的重要风险提示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多数案由为相关金

融债务到期及建设、经营合同纠纷。公司将积极应诉并妥善处理及减少损失，依法保护公司

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具体详见本公告-诉讼、仲

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一、公司与关联方诉讼事项概述 

（一）公司与关联方诉讼事项背景介绍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司”）参股子公司桑顿

新能源投资建设锂离子动力电池及系统建设项目需要于 2018 年向民生金租申请总额

90,619.41 万元融资租赁借款业务，桑顿新能源控股股东桑德集团为本项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作为桑顿新能源的参股股东，以该时持股比例（28.82%）为该项业务提

供了同比例担保，桑德集团以自身全部资产及未来营业收入为该笔业务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017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

司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内容，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签署了《法

人保证合同》（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2020 年度，由于桑顿新能源融资租赁纠纷，公司收到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

（2020）津 03 民初 1207 号《传票》、《应诉通知书》等资料显示，民生金租要求桑顿新能源

按照其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支付到期未付租金及违

约金。公司作为上述融资租赁合同的担保人被列为共同被告。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冻结

了公司名下银行存款人民币 1,381,072.52 元、冻结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桑德经发环保有限

公司的股权金额 11,000 万元、冻结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浦华长江水务有限公司的股权金额

9,000 万元（详见公司 2020 年 11 月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涉及诉讼及股东告知函相关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20-162）。 



（二）相关诉讼涉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8701921XX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2,830.9071 万元 

注册地址：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示范区奔驰西路 78 号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材料、充电站、充电桩、充电器、电子产品（不含

无线电发射终端设备）、锂离子电池电动车（含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道路交通电动

车）等主营产品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等。 

股权结构：桑德集团出资人民币 99,400 万元，持有其 51.83%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关联关系：桑顿新能源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桑顿新能源为公司关联法人。 

2、企业名称：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915404007214721638 

住所：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福清花苑商住楼 1 单元 402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专业承包；经济贸易咨询等。 

股权结构：北京桑华环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47,000 万元，持有其 95%的股

权；为其控股股东。 

关联关系：桑德集团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11.17%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桑德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及调解内容： 

经各方公平协商并达成一致，近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向各方下发了民事调解书

（（2020）津 03 民初 1207 号）。具体内容如下： 

原告：民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欠款数额：截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桑顿新能源欠付民生

金租款项共计 720,125,218.27 元。 

2、还款方式：对上述欠款，民生金租和桑顿新能源、桑德集团及其相关方、启迪环境

各方达成如下还款方案：1、2021 年 7 月 15 日，桑顿新能源以欠付租赁本金 673,183,993.86

元为基数，按约定利率，向民生金租支付期间利息；2、2021 年 7 月 15 日前，桑顿新能源

向民生金租支付 1.5 亿元款项，优先清偿欠付利息，剩余款项用于清偿租赁本金；3、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桑顿新能源以尚欠付的租赁本金为基数，按约定利率，于每月

15 日前向民生金租支付当期租金利息。4、自 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桑

顿新能源以欠付租赁本金为基数，按约定利率，按每月等额本金的计算方式核算确认每月的

应还款本息数额后，于每月的 15 日前支付给民生金租，2021 年 11 月 15 日支付第一期。5、

对截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已产生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桑顿新能源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前向

民生金租一次性清偿。 

3、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桑顿新能源承担。 

4、与公司相关担保责任：启迪环境对桑顿新能源截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欠付民生金租

的共计 720,125,218.27 元的款项，按照 28.82%的比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如被告方任何一期款项或费用未按照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的，民生金租有权立即就剩

余全部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桑顿新能源立即一次性支付剩余全部未付款项，要求各

担保人对剩余全部未付款项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除截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已产生的逾期

付款违约金及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外，对其他任何一笔应付未付款项，被告方应自逾期之日

起至全部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民生金租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如

民生金租申请强制执行主张承租人及各担保人立即一次性支付剩余全部未付款项的，则除欠

付款项已产生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外，被告方还应自民生金租主张一次性支付之日起至全部款

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对剩余全部租金，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民生金租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 

6、对民生金租在（2020）津 03 民初 1207 号案件项下已申请冻结的启迪环境开立在湖

北银行的银行账户（账户号为：686000100100005296 和 111100120100012210），在本案调解

书生效后，民生金租同意启迪环境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上述两账户的冻结措施。 

对民生金租在（2020）津 03 民初 1207 号案件项下已申请冻结的启迪环境持有的宜昌浦

华长江水务有限公司 90%（对应登记股权金额为 9,000 万元）的股权和启迪环境持有的宜昌

桑德经发环保有限公司 64.7%（对应登记股权金额为 11000 万元）的股权，在本案调解书生



效，且桑顿新能源、桑德集团及其相关方、启迪环境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二条、第三条所约

定的还款义务 6 个月后，民生金租同意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上述两笔股权的冻结措施；若

未能按期足额履约还款义务，则民生金租不予申请解除上述股权的冻结措施。 

（四）关于与关联方诉讼事项公司已落实的反担保措施： 

2018 年公司为桑顿新能源所申请的总额为 90,619.41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按当时持股

比例 28.82%提供担保时，桑顿新能源已就上述业务为公司提供全额反担保并与公司签署反

担保协议》(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10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的《对外担保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为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经各方协商一致，桑德集团向公司就本次融资租赁合同

及相关调解书所承担的相关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并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甲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1、乙方以自身全部资产及未来期间营业收入向甲方提供连带反担保，反担保事项具体

包括：（1）甲方依照调解书约定承担的 207,540,087.9 元连带保证责任；（2）调解书生效之

后因桑顿公司瑕疵履行产生的租金利息、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及民生公司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

费用等债务之和的 28.82%；（3）甲方因承担担保责任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

方代偿资金（资产）利息及违约金（月利息按代偿金额 2%计算，违约金按担保总额的 0.1%

计算，自甲方承担代偿之日至乙方履行清偿义务之日）、向桑顿新能源及乙方追偿而支出的

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 

2、反担保范围及期限： 

（1）反担保范围为甲方承担的全部担保责任，包括租金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

赔偿金、实现担保权利的费用及本协议约定甲方遭受的损失。 

（2）反担保期限为调解书约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 

3、反担保权利的实现及消灭 

（1）发生下列情形之一, 甲方有权实现反担保权利：  

①乙方未依照调解书规定履行义务的，民生公司向乙方及/或甲方、桑顿公司及《融资

租赁合同》项下其他担保人发出催收通知或类似文件，甲方将承担担保责任的；②甲方承担

担保责任并向乙方、桑顿公司及《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其他担保人发出偿付通知书，乙方、

桑顿公司及《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其他担保人未能在甲方要求时间内进行清偿的；③乙方发



生其他任何可能损害甲方履行担保权利的情形的； 

（2）甲方实现反担保时，可协商将乙方资产拍卖、变卖后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或折

价抵偿等。 

（3）本协议约定的反担保权利与调解书项下债权同时存在，调解书项下债权消灭，反

担保权利也消灭。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本次调解进展及反担保措施是基于降低公司诉讼风险，保障公司资产安全，尽快解

决前期协议纠纷的诉求所发生的，且公司要求相关反担保措施及风险控制。该事项预计不会

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并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的委托，就民事调解书中，针对公司的约定，进行

法律审核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民生金租、桑顿新能源、启迪环境均为依照我国法

律、法规的规定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不存在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应予终止

或解散的情形，具备签署《调解协议》的主体资格； 

（2）调解书中启迪环境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比例及总额不超出《法人保证合同》的

约定，该协议签署事项经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内容，该

议案在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未加重启迪环境的保证责任。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一）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公司累计诉讼、仲裁合计为 109,122.64 万元，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8.13%。其中，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诉讼、

仲裁金额为 13,326.87 万元；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仲裁金额

为 95,795.77 万元（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主要诉讼、仲裁情况详见附表）。 

（1）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作为原告主要案件情况 

我方当事人名称 对方当事人名称 案号 案由 
标的额（万

元）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 

2019 皖 0402 民初 1570

号等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5,488.26  



邵阳桑德循环经济

产业园发展有限公

司等相关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公司、湘潭润鑫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广州市凯慧精密五金有

限公司等 

湘 0522 民初 1447 号、

（2021）湘 0302 民初

1612 号、（2020）鄂 1202

民初 2133 号等 

经营合

同纠纷 
1,616.22  

公司、魏县绿环循

环经济产业园有限

公司、讷河桑迪环

保有限公司、吉林

吉清环保有限公司 

来凤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讷河市

人民政府、吉林市龙潭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等 

（2020）黑 02 行初 25

号等 

行政诉

讼 
6,222.39  

（2）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作为被告主要案件情况 

我方当事人名称 对方当事人名称 案号 案由 
标的额（万

元）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振发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易成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等 

2021 皖 0402 民初 587

号、（2020）鄂 0506

民初 956 号、2021 渝

0117 民初 514 号等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38,533.12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等 

（2020）黑01民终7862

号、（2020）湘民终 1871

号等 

经营合

同纠纷 
11,061.37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河北嘉涵商贸有限公司、宜昌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 

（2021）津 01 民初 387

号、（2020）冀 0525

民初 1112 号、2021 鄂

05 民初 29 号等 

金融债

权债务

纠纷 

44,563.60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 方某等 
通劳人仲案字（2020）

第 570 号等 

劳动争

议纠纷 
1,377.68  

河南艾瑞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铭星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2019）豫 01 知民初

字第 853 号 

著作及

专利权

纠纷 

260.00  

目前，上述案件尚待开庭或由法院出具最终判决结果，公司将依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多数案由为相关金融债务到期

及建设、经营合同纠纷。公司正就相关到期债务涉及的诉讼事项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协调展



期方案以及协商整体债务一揽子解决方案；相关经营合同纠纷主要因为项目工程计量计价争

议大、支付条件未成就等因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进行支付。对于被诉案件，公司将积

极应诉，妥善处理及减少损失，依法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按照相关规定在

临时公告或定期报告中披露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日 


